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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词素问·痹论质疑

余尝读《素问·痹论》(以下简称《论》)，深叹

先圣之言也精，其理也深。然于论中数处，百思难得

其解，求教诸师，遍览各注，其义迥异。乃于苦思冥

想之中，悟得点滴。兹不揣浅陋，略述于下，敬祈同

道指正。

1 “脏痹有五，腑痹独三”之疑

《论》日，“风寒湿三气杂至，合而为痹也。其风

气胜者为行痹，寒气胜者为痛痹，湿气胜者为著痹

也”，是以所感邪气之不同而言痹，乃分为行痹、痛

痹、著痹。“以冬遇此者为骨痹，以春遇此者为筋痹，

以夏遇此者为脉痹，以至阴遇此者为肌痹，以秋遇此

者为皮痹”，是以四时五行合乎人之五体而言痹，乃

分为骨痹、筋痹、脉痹、肌痹、皮痹。“骨痹不已，

复感于邪，内舍于。肾；筋痹不已，复感于邪，内舍于

肝；脉痹不已，复感于邪，内舍于心；肌痹不已，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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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于邪，内舍于脾；皮痹不已，复感于邪，内舍于

肺”，是以体痹不已，邪传于内而言痹，乃分为肾痹、

肝痹、心痹、脾痹、肺痹。继之乃言五脏痹之临床见

证，“肺痹者，烦满喘而呕；心痹者⋯⋯肝痹者⋯⋯

肾痹者⋯⋯脾痹者，四肢解堕，发咳呕汁，上为大

塞。”然五脏痹后，又有肠痹、胞痹之述。其后乃言

脏腑痹成之内因，所谓“阴气者，静则神藏，躁则消

亡。饮食自倍，肠胃乃伤。”然则，脏痹有五，腑痹

独三(大肠痹、小肠痹、膀胱痹)，何也?此余所疑

惑者一也。

清·高士宗《黄帝素问直解》云，“言六腑之痹，

不及胃、胆、三焦者，肠胃皆受糟粕，言肠不必更言

胃矣。胞为经血之海，胆为中精之府，言胞不必更言

胆矣。三焦者，中渎之府，水道出焉，属膀胱，言膀

胱不必更言三焦矣。”然肠之与胃、胞之与胆、膀胱

之与三焦，其用多殊，其症亦异，独其致痹而同乎?

石冠卿《(黄帝内经·素问)选注》云，“此二类痹

虽属腑证，但亦是从四时受邪，由于所侵部位不同，

故分类名称亦异，这也是病邪的进一步发展，从五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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痹直传于腑而成。”此说亦难令人信服。焉有不传胃

而传肠、不传胆而传胞之理乎?其中似有疑点。宋·

林亿新校正云， “详从上‘凡痹之客五脏者’至此

(淫气肌绝，痹聚在脾)，全元起本在阴阳别论中，此

王氏(指王冰)之所移也”。清·张琦《素问释义》

指出，此段乃王氏“率意移之过也”。日人丹波元坚

《素问绍识》亦持此说。此说固有其理，然亦一家之

见也，今人多有不附其言者，但于此疑惑亦难有圆满

解答，或避而不谈。余意《论》中既有腑痹成因之论

(“饮食自倍，肠胃乃伤”；“六府亦各有俞，风寒湿

气中其俞，而食饮应之，循俞而入，各舍其府也”)，

于理当有腑痹之证，而独言肠、胞，不言它腑者，疑

其必有脱失。盖古人著论，乃书之于简帛，其辗转中

脱失，亦情理中之事也。今所见古籍，因脱简而遗难

解之谜者，岂十之一二乎?然此亦余之臆测耳1

2 “诸痹不已，亦益内也”之疑

《论》日，“诸痹不已，亦益内也。其风气胜者，

其人易已也”。王冰注云，“从外不去，则益深至于身

内。”明·马莳云，“凡此诸痹不已，亦以H深一日而

不能愈也。或云，‘亦益内’作人房讲，亦通。”清·

高士宗云，“申明肠胃乃伤者，诸腑痹不已，亦增内

脏之病也。其腑痹而风气胜者，风以散之，不但不增

内病，而其人之痹且易已也。以明肠胃乃伤之腑痹，

重则益内，轻则易已之意。”诸家之论，概而言之有

三：一日诸痹不已，则日益加剧，难以治愈，现多宗

此说；一日诸腑痹日久，可使脏病增剧，如高氏之

言；一日诸痹不已，乃因于房帷之劳，如马莳或云。

然本论之前，已详述风寒湿三痹、五体痹、五脏痹乃

至腑痹。脏腑之痹即内痹也，前已言及脏腑之痹，此

又言诸痹不已而益内，于理不通；至于腑痹不愈而增

脏病及“入房”之说，亦难服众。此余所疑惑者二

也。

余细思之，所谓“诸痹不已，亦益内也”，其意

有二。其一，诸痹日久不愈，则自外而内，逐步发

展，日渐严重。即五体之痹，若病久而不去，各以其

时复感于邪，内舍于其合，则为五脏之痹；若因“风

寒湿气中其俞，而食饮应之，循俞而入，各舍其府”，

则为六腑之痹。此乃言诸痹之发展规律，即由外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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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，由浅入深，由体至脏(腑)。其二，诸痹日久不

愈，尚可累及内脏，加剧脏腑之病变，使内脏损害H

重。临床所见，除痹之症外，亦有脏腑受损之象。如

前述五脏痹、肠痹、胞痹等，其症皆以内脏受损为

主。由是观之，此处所言之“诸痹”，当指五体痹，

即骨、筋、脉、肌、皮五痹。所言之“内”，当指五

脏六腑。而益之为言，溢也，乃蔓延之意；又有

“渐”之意，如《礼记·坊记》，“故乱益亡(无)”。

全句承上而言，谓“阴气者，静则神藏，躁则消亡。

饮食自倍，肠胃乃伤”，则脏腑受伤内因已存；“淫气

喘息⋯⋯淫气忧思⋯⋯淫气遗溺⋯⋯淫气乏竭⋯⋯淫

气肌绝⋯⋯”，则五脏六腑各有所伤，“淫气”乃乘虚

而入，致脏腑痹生。如其人“淫气喘息”，则“痹聚

在肺”；“淫气忧思”，则“痹聚在心”，等等。痹人

于内，一则导致相应脏腑之痹，二则使相应脏腑损害

渐重。惟风气胜者，因风以散之，故其人易已也。盖

此乃先贤之本意也1

3 “凡痹之类，逢寒则虫”之疑

《论》日，“凡痹之类，逢寒则虫，逢热则纵”。

此乃言痹证常因四时气候之变而变。然于“逢寒则

虫”句，各家所注颇不一致。如王冰云，“虫，谓皮

中如虫行；纵，谓纵缓不相就。”明·马莳则云，“王

氏以为如虫行者非，盖风胜为行痹，非为逢寒也。”

清·高士宗云，“谓寒合于湿，热合于燥也。如湿痹

逢寒，则寒湿相薄，故生虫，虫生则痒矣；燥痹逢

热，则筋骨不濡，故纵。纵，弛纵也，弛纵则痛矣。”

孙诒让《札逻》云，“虫，当为‘痘’之借字⋯⋯段

玉裁《说文》注谓痘即疼字”。张志聪所注与王氏同，

日人丹波元简《素问识》亦认为当从王注。天津中医

学院郭霭春教授认为，“虫通痘。王冰注‘虫，谓皮

中如虫行’，误。《甲乙经》、《太素》虫并作急，可

参。”于天星《黄帝素问直解》按日，“本句用意在

于阐述痹证病机特点，从经文‘逢寒’、‘逢热’，或

‘虫’、 ‘纵’来看，很显然指出两种不同的转归。

‘虫’字，或作痛字解，或作曲字解，或可作急字解，

反正其义恰与‘纵’相反才是”，等等。可谓众说纷

纭，莫衷一是。此余所疑惑者三也。

愚意诸贤所注，皆可商榷。或云，据《甲乙经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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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太素》，“虫”当作“急”，然“虫(蛊)”、“急”

二字，其形、音皆殊，岂可轻言讹传乎?余忖度之，

此盖皇甫谧、全元起随其义而擅改之也。或云，据孙

氏《札逻》，“虫”当作“痘”，乃疼之义。固然，凡

痹之类，逢寒则疼(痛)，于理可通。然据上下文义、

行文笔法，则“寒”与“热”对， “虫”与“纵”

应，若释“虫”为“痘(疼)”，岂“疼”之与

“纵”，其义反乎?由此可见，此说亦有缺憾。启玄子

之“皮中如虫行”说，乃随文释义，亦未得经文之深

中义。余尝见虫之行也，必弓身向上，收引而行，

似拘急挛缩之状。故痹之类，“逢寒则虫”，盖谓寒

性收引，而若虫行挛急之貌。如此，则“虫(挛急

之貌)”之与“纵(弛缓之貌)”，其义相反，其文

相对。此或先圣之原旨乎!盖王冰之注乃言虫行之

感，于义多有不合，余之释乃言虫行之貌，于义似

可通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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